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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9164]前  言
根据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22年度省工程建设标准和标准设计第一批制（修）订计划》（冀建节科函〔2022〕92号）要求，由中冀建勘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大成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石家庄铁道大学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现有科研成果和实践经验，参考国家相关标准，结合河北省实际，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为14章和X个附录：1. 总则；2. 术语；3. 基本规定；4. 勘察要求；5. 建筑基地和总平面；6. 建筑；7. 结构；8. 给水排水；9.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10. 电气；11. 智能化；12. 施工安装及验收；13. 检验和监测；14. 使用与维护等。
本标准由中冀建勘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由河北省绿色建筑推广与建设工程标准编制中心负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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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382]1  总则
1.0.1  为高效集约利用城市地下空间，在河北省地下智能立体车库的建设和使用过程中，符合国家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建筑方针，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保证质量和保护环境，提升城市建设水平，制定本标准。
【条文说明】国家发改委在2014年《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中明确指出:大力发展城市停车事业，搞好停车场所及设施的规划与建设，制订停车场所用地政策、投资鼓励政策及相应标准，实现城市停车事业市场化、产业化。河北省推出《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和公共停车场(库)规划建设管理暂行规定》。2021年5月7日，为积极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国办函〔2021〕46号，《意见》确立的主要目标是：到2025年，全国大中小城市基本建成配建停车设施为主、路外公共停车设施为辅、路内停车为补充的城市停车系统，社会资本广泛参与，信息技术与停车产业深度融合，停车资源高效利用，城市停车规范有序，依法治理、社会共治局面基本形成，居住社区、医院、学校、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停车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到2035年，布局合理、供给充足、智能高效、便捷可及的城市停车系统全面建成，为现代城市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在用地条件紧张的地区，提倡优先考虑建设机械式停车设施。地下智能停车库在国外已有数十年历史，意大利、法国、韩国、日本的一些城市采用了这种类型停车库，其建造管理和安全保障技术均趋成熟。当前结合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专项建设，停车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应预留一定用地用于建设公共停车场。
当前的地下停车库建设分两类，一类是与建筑物一起建设的，按照建筑物地下车库进行设计、施工验收。另一类是独立的进行地下空间开发的，依据场地地形利用条件，有圆形、矩形、不规则型等多种形式的停车库。工程专业涉及规划选址、勘察测量、地下建筑、水暖电、消防、信息化等。目前依据的主要技术标准有《关于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建设及管理的指导意见2015年》、《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城市公共停车场工程项目建设标准》、《机械式停车库工程技术规范》、《机械式停车设备类别、型式与基本参数》、《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等标准规范。
为了保障地下智能停车库的可靠性、安全性、高品质，本编制组在大量工程实践基础上，参考国内外相关资料，在地下停车库的交通组织、空间布置、深基坑建造、机械设备性能、消防设计、BIM应用与信息化等问题进行认真调查研究，从设计、施工、设备选型、安装调试、验收、运维等阶段，作为该标准中的重点和提升的技术核心，做好目前实际工程中存在的技术问题，进行归纳整理、提升，形成具有河北省地域特色的民生工程的技术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河北省新建地下智能立体车库的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安装、验收、使用和维护。
1.0.3  地下智能立体车库工程技术标准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河北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20613][bookmark: _Toc84][bookmark: _Toc20806][bookmark: _Toc12879][bookmark: _Toc12262][bookmark: _Toc27661]2  术语
2.0.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  underground intelligent three-dimensional parking garage
与主体建筑分离、单独建造的或在单独地块建造的地下全自动机动车库，车库内无通道，通过全自动机械设备实现智能存取车辆。
2.0.2  平面移动类机械式停车设备  horizontal shifting mechanical parking system
在同一水平层用搬运器平面移动汽车或载车板，实现存取汽车的机械式停车设备，多层平面移动类机械式停车设备还需要使用升降机来实现不同层间的升降。
2.0.3  巷道堆垛类机械式停车设备  stacking mechanical parking system
使用巷道堆垛机，将汽车水平且垂直移动到停车位旁，并用存取交接机构存取汽车的机械式停车设备。
2.0.4  垂直升降类机械式停车设备  vertical lifting mechanical parking system
使用升降机将汽车升降到指定层，并用存取交换机构存取汽车的机械式停车设备。
2.0.5  转换区  transfer area
存取汽车时，由人员驾驶状态转换为停车设备控制状态或有停车设备控制状态转换为驾驶状态的区域。
2.0.6  单车最大进（出）车时间  maximum storage (or retrieval) time of single vehicle
从给出一个进车（或出车）指令开始，将车从出入口停放到该机械式停车设备的最不利位置（或将汽车从最不利位置取出至出入口），直至该停车设备能进行下一个进车（或出车）指令为止所需的时间（不包括辅助时间）。
2.0.7  适停汽车  cars suitable for parking 
停车设备允许停放的汽车。
2.0.8  建筑基地  construction site
根据用地性质和使用权属确定的建筑工程项目的使用场地。
[bookmark: _Toc26490][bookmark: _Toc27480][bookmark: _Toc25564][bookmark: _Toc19021][bookmark: _Toc1875]

[bookmark: _Toc10400]3  基本规定
3.0.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建设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机械式停车库工程技术规范》JGJ/T326、《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 100、和现行国家标准《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 50067的规定。
3.0.2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一般由地下建筑结构、机械式停车设备、附属设施、管理设施、引导与标识构成。
1  地下建筑结构包括设备基础及停车库所需要的行车通道及坡道、人行道、无障碍设施等；
2  机械式停车设备包括钢构架、仓内停车位空间、载车板、设备控制系统、供配电系统及安全装置等；
3  附属设施包括给水排水系统、采暖通风系统、电气系统、消防系统、防灾系统及环保设施等；
[bookmark: _Toc19503]4  管理设施包括办公、收费、调度、监控、警卫等空间；
5  引导与标识包括安全匝道、标志标线、信号机信息诱导系统等。
3.0.3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选址应符合所在地城乡规划要求，因地制宜，兼顾城市景观，综合考虑场地环境条件、工程地质、交通状况、智能停车设备、施工工艺及当地经验等因素，满足交通组织、环境保护、绿化及消防等要求。
[bookmark: _Toc21735]3.0.4  设计前应收集下列资料：
1  周边建筑物及道路、管线等设施的相关资料；
2  周边交通状况资料；
3  规划条件；
4  适用的停车设备相关资料。
3.0.5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适停车辆为小型车。
【条文说明】：适停车型参照《13J927-3机械式停车库设计图集》表1，通常采用“轻型车”中“T”型参数，另SUV车型高度采用“K”型的2050mm，其他参数参照“T”型的标准。
[bookmark: _Toc15301]3.0.6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规模及类型确定宜遵循下列原则：
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规模及类型确定应考虑服务半径、用地环境、库容量、存取车时间、车位周转率、收费方式、土地价格、停车库土建和设备成本、投资回报率等因素；
2  根据可利用场地平面形状及尺度，面积较小时宜采用垂直升降类机械停车库；场地面积较大时宜采用巷道堆垛类、平面移动类机械停车库；
3  对于I类、II类、Ⅲ类车库，可根据场地条件、交通组织及机械设备特点等，可采用多套同类型或不同类型停车设备组合设计。
3.0.7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运行效率应满足使用要求，全部车辆连续出库或连续进库的时长宜控制在1.5h内，并不应大于2h。
【条文说明】：单车最大进（出）车时间平面移动类或巷道堆垛类不大于200s，垂直升降类不大于180s。
3.0.8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应根据所在建设地防洪设防水位、城市排涝设施、场地地形、市政等综合条件，制定相应的防淹、防倒灌措施。
3.0.9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应根据国家推进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相关要求，合理配置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条文说明】：目前，国内各地在室内无车道且无人员停留的机械式立体停车库内，设置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要求方面，暂无明确的执行标准可供参考，考虑到新能源电动汽车的实际充电需求，结合室内无车道且无人员停留的机械式立体停车库内停车密度大、通风条件、消防扑救条件相对较差等自身特点，建议如下：
1  在满足配比要求的情况下，尽量选择在地面或平面车位设置充电车位，实在满足不了数量需求时，可考虑部分设置在立体车库内，①符合充电接驳器安装要求的机型，②建议库内仅设置慢充。
2  地面或平面车位不满足无障碍车位设置数量式，考虑立体车库出入口，在建筑尺寸满足条件的前提下，保证不少于1个出入口的通行条件，按无障碍要求设计，并配置建设无障碍设施。
3  具备地面或平面车位布置条件的，超出地下智能立体车库容车范围的车辆可停放在地面或平面车位，不具备平面车位布置条件的，车场主入口应有清晰的容车参数标识。
3.0.10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基坑工程设计和施工除满足自身安全要求外，还应满足周边建筑和设施对变形、噪音环境污染等要求，支护结构宜选用绿色、节能、环保的材料、工艺、技术和施工方法。
3.0.1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施工应进行风险评估，建立风险管理体系，制订应急预案。
3.0.12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施工完成后，应进行综合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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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4157][bookmark: _Toc30132][bookmark: _Toc455][bookmark: _Toc14990][bookmark: _Toc7848][bookmark: _Toc3997]4.1  一般规定
4.1.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岩土工程勘察应符合《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的有关规定。
4.1.2  岩土工程勘察范围的确定，应考虑新建工程以及新建工程施工对既有结构变形、稳定性和周边基础的影响。
4.1.3  岩土工程应对影响范围内的地下管线及建（构）筑物进行调查与探查。
4.1.4  在既有结构周边开展工程勘察时，除应查明运营以来的工程地质变化，还应调查既有地下结构的稳定状况。
【条文说明】：搜集既有勘察资料和建设经验是岩土工程勘察的基本要求，充分利用已有勘察资料和建设经验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勘察周边环境复杂，地下工程的施工容易导致周边环境产生破坏，搜集利用既有资料，结合地下空间类型、结构型式和施工方法，针对性开展勘察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bookmark: _Toc11475][bookmark: _Toc31050][bookmark: _Toc4340][bookmark: _Toc28233][bookmark: _Toc31789][bookmark: _Toc31701]4.2  勘察要求
4.2.1  岩土勘察应符合以下相关规定：
1  勘探点范围应根据基坑开挖深度及场地的岩土工程条件确定；基坑外宜布置勘探点，其范围不宜小于基坑深度的1倍；当需要采用锚杆时，基坑外勘探点的范围不宜小于基坑深度的2倍；当基坑外无法布置勘探点时，应通过调查取得相关勘察资料并结合场地内的勘察资料进行综合分析；
2  勘探点应沿基坑边布置，其间距宜取15m～25m；当场地存在不良地质条件时，应加密勘探点并查明其分布和工程特性；
3  基坑周边勘探孔的深度不宜小于基坑深度的2倍；勘察深度应满足基坑支护稳定性验算、降水或止水帷幕设计的要求。当基坑面以下存在软弱土层或承压水含水层时，勘探孔深度应穿过软弱土层或承压水含水层；
4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的规定进行原位测试和室内试验并提出各层土的物理性质指标和力学指标；
5  当有地下水时，应查明各含水层的埋深、厚度和分布，判断地下水类型、补给和排泄条件；有承压水时，应分层测量其水头高度；
6  应对基坑开挖与支护结构使用期内地下水位的变化幅度进行分析；
7  当基坑需要降水时，宜采用抽水试验测定各含水层的渗透系数与影响半径；勘察报告中应提出各含水层的渗透系数；
8  当建筑地基勘察资料不能满足基坑支护设计与施工要求时，应进行补充勘察。
【条文说明】：本条提出的是除常规建筑物勘察之外，针对基坑工程的特殊勘察要求。建筑基坑支护的岩土工程勘察通常在建筑物岩土工程勘察过程中一并进行，但基坑支护设计和施工对岩土勘察的要求有别于主体建筑的要求，勘察的重点部位是基坑外对支护结构和周边环境有影响的范围，而主体建筑的勘察孔通常只需布置在基坑范围以内。目前，大多数基坑工程使用的勘察报告，其勘察钻孔均在基坑内，只能根据这些钻孔的地质剖面代替基坑外的地层分布情况。当场地土层分布较均匀时，采用基坑内的勘察孔是可以的，但土层分布起伏大或某些软弱土层仅局部存在时，会使基坑支护设计的岩土依据与实际情况偏离，从而造成基坑工程风险。因此，有条件的场地应按本条要求增设勘察孔，当建筑物岩土工程勘察不能满足基坑支护设计施工要求时应进行补充勘察。
当基坑面以下有承压含水层时，由于在基坑开挖后坑内土自重压力的减少，如承压水头高于基坑底面应考虑是否会产生含水层水压力作用下顶破上覆土层的突涌破坏。因此，基坑面以下存在承压含水层时，勘探孔深度应能满足测出承压含水层水头的需要。
4.2.2  应查明场区水文地质资料及与降水有关的参数，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地下水的类型、地下水位高程及变化幅度；
2  各含水层的水力联系、补给、径流条件及土层的渗透系数；
3  分析流砂、管涌产生的可能性；
4  提出施工降水或隔水措施以及评估地下水位变化对场区环境造成的影响。
【条文说明】：基坑工程设计时，对土的强度指标有较高要求，在勘察手段上，要求钻探取样与原位测试并重，综合确定提供设计计算用的强度指标。
5当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应进行现场抽水试验，并进行水文地质勘察。
【条文说明】基坑工程的水文地质勘察，应查明场地地下水类型、潜水、承压水的埋置分布特点，明确含水层及相对隔水层的成因及动态变化特征。通过室内及现场水文地质实验，提供各土层的水平向与垂直向的渗透系数。对于需进行地下水控制专项设计的基坑工程，应对场地含水层及地下水分布情况进行现场抽水试验，计算含水层水文地质参数。
抽水试验的目的：
1  评价含水层的富水性，确定含水层组单井涌水量，了解含水层组水位状况，测定承压水头；
2  获取含水层组的水文地质参数；
3  确定抽水试验影响范围。
抽水试验的成果资料应包括：在成井过程中，井管长度、成井井管、滤水管排列情况、洗井情况等的详细记录；绘制各抽水井及观测井的S-t曲线、S-lgt曲线，恢复水位S-lgt曲线以及各组抽水试验的Q-s关系曲线和q-s关系曲线。确定土层的渗透系数，影响半径，单位涌水量等参数。
4.2.3  应全面调查影响范围内地下建（构）筑物的施工与竣工资料，必要时进行现场补充探查。
4.2.4  地下建（构）筑物及管线探查过程中应做好记录，并编制地下建（构）筑物及管线分布图。
【条文说明】：工程周边环境资料是工程设计、施工的重要依据，地形图及地下管线图往往不能满足周边环境与工程相互影响分析及工程环境保护设计、施工的要求。因此，针对工程周边环境与工程相互影响很大，破坏后果很严重，需进行专项评估、专项设计和编制专项施工方案的环境风险，规定在工程建设中开展周边环境专项调查工作，取得周边环境的详细资料，以便采取环境保护措施，保证环境和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建设的安全。
另外，既有地下建（构）筑物既包括既有地下建筑、基础以及遗留在地下的不明障碍物，大多数既有地下建筑可以通过建筑档案，但年代久远、权属单位不明、城市更新过程中被废弃、突破设计方案修建的地下建（构）筑物缺少竣工图等相关资料，此类地下建筑能够通过上方结建的地面建筑物、出露的出入口、通风口等结构粗略估计平面位置，但基础型式、结构型式、埋深等其他关键信息，可能影响到地下拓建工程方案及施工安全。使用中的既有地下结构若存在严重缺陷或病害，或因环境发生较大变化而安全储备不足，都可能被工程施工扰动后出现状态恶化甚至影响正常使用。工程在设计阶段准确探测既有地下结构位置，详细查明结构尺寸及构造、健康状况，科学评估既有结构使用状态，是十分必要的。
管线调查能够取得大量必要信息，是拓建工程的重要依据。但在城市繁华区域，尤其是重大管线或敏感管线分布区域，工程的勘察和施工对管线的精确定位和运营状态，有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防止勘探、施工过程影响重要管线的安全，另一方面要考虑管线病害或隐患（比如给排水类管线的接头渗漏）带来的工程风险。因此此类地下工程在现场施工前甚至方案规划阶段实施精细化管线探测是最重要的前期工作之一。
地下管线及地下建（构）筑物探测具体措施和方法可参考《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CJJ61规范的相关要求。



[bookmark: _Toc3674][bookmark: _Toc31905][bookmark: _Toc16811][bookmark: _Toc12992][bookmark: _Toc29559][bookmark: _Toc25408]5  建筑基地和总平面
[bookmark: _Toc24673][bookmark: _Toc24568][bookmark: _Toc3077][bookmark: _Toc11544][bookmark: _Toc22699][bookmark: _Toc1405]5.1  一般规定
5.1.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应符合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市政交通规划等要求。
5.1.2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应符消防安全要求，合理确定车库的位置、防火间距、消防车道和消防水源等。
5.1.3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应按照充分利用城镇土地资源的原则，结合地上、地下空间开发进行规划设计。
[bookmark: _Toc108][bookmark: _Toc27475][bookmark: _Toc32149][bookmark: _Toc25494][bookmark: _Toc27677][bookmark: _Toc9639]5.2  选址
5.2.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选址应综合考虑上位规划、统筹布局、合理开发。
5.2.2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不应设置在易燃易爆或易受水淹的低洼地段，其地面出入口地坪设计标高应符合城镇防洪防涝规划要求。
5.2.3  建筑基地出入口应与城镇快速路相连，并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bookmark: _Toc20906][bookmark: _Toc5833][bookmark: _Toc29941][bookmark: _Toc2682][bookmark: _Toc15299][bookmark: _Toc1162]5.3  总平面布置
5.3.1  总平面布局应符合城镇自然资源与规划管理部门的规定要求，并应独立建造。
5.3.2  根据需要设置车库区、管理区、辅助设施等功能分区，交通组织应安全、便捷、顺畅，并设置相关交通标志线和交通安全设施。
5.3.3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建筑基地出入口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大中城市的主干道交叉口，自道路红线交叉点起沿线70m范围内不应设置机动车出入口；
2  距人行横道、人行天桥、人行地道（包括引道、引桥）的最近边缘线不应小于5m；
3  距地铁出入口、公共交通站台边缘距离不应小于15m；
4  距公园、学校及有儿童、老年人、残疾人使用建筑的出入口最近边缘距离不应小于20m；
5.3.4  建筑基地出入口最近点距离道路红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距城镇主、次干道或其他基地出入口：小型停车库不宜小于10m，中型停车库或大型停车库不宜小于15m；
2  距城镇支路或其他基地出入口：小型停车库不宜小于6m，中型停车库或大型停车库不宜小于8m。
5.3.5  建筑基地出入口处机动车道拐弯半径不应小于6m，且应满足基地内通行车辆最小拐弯半径要求。
5.3.6  建筑基地出入口宽度不应小于4m，并应与内部道路顺畅衔接。
5.3.7  建筑基地出入口应设置减速安全设施。
5.3.8  建筑基地内单向行驶的机动车道宽不应小于4m，双向行驶的小型机动车道宽不应小于6m，中型车以上车道宽度不应小于7m；单向行驶的非机动车道宽不应小于1.5m，双向行驶的非机动车道宽不宜小于3.5m。
5.3.9  建筑基地内人流与车流应分开设置，并避免交叉。
[bookmark: _Toc19277][bookmark: _Toc24351][bookmark: _Toc1210][bookmark: _Toc27169][bookmark: _Toc14986][bookmark: _Toc11816]5.4  竖向设计
5.4.1  建筑基地竖向设计在满足各项功能的前提下，以避免髙填、深挖，减少土石方、建（构）筑物基础、防护工程等的工程量。
5.4.2  根据自然地形，结合停车库的使用要求，规划地面可以采用平坡式或混合式。
5.4.3  建筑基地内的道路、广场应有良好的排水系统，道路横坡坡度宜为1%～2%，道路纵坡坡度不应小于0.2%，广场坡度不应小于0.3%。
5.4.4  建筑基地竖向设计应与道路、广场、排水、防灾设计统筹考虑，并应满足《城市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CJJ83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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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329][bookmark: _Toc9399][bookmark: _Toc31804][bookmark: _Toc2901][bookmark: _Toc3078][bookmark: _Toc13098]6.1  一般规定
6.1.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建筑设计应与机械停车设备选型同步进行，并应根据停车设备、辅助设施和配套设施等进行建筑空间的设计。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应预留安装操作空间，且操作空间的宽度和高度应根据停车设备类型进行确定。
6.1.2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建筑设计应根据总体布局需要，结合机械停车设备的运行特点和有关技术资料的规定进行设计，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机械式停车设备通用安全要求》GB 17907和现行行业标准《机械式停车设备类别、型式与基本参数》JB/T 8713的有关规定。
6.1.3  规划车位时，应合理考虑各类汽车的比例，对于特殊车辆，宜在停车设备以外考虑一定的停放空间。
6.1.4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噪声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的规定。
[bookmark: _Toc12035][bookmark: _Toc21740][bookmark: _Toc27074][bookmark: _Toc23388][bookmark: _Toc21106][bookmark: _Toc8550]6.2  口部设计
6.2.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出入口处等候车位数量应与停车场规模相匹配，且不少于2个，当出入口分开设置时，候车位不应小于1个；出入口门洞净宽应大于所存放的机动车设计车型全宽(含后视镜宽度)加0.50m,且不应小于2.50m，高度不应小于2.20m；当机动车需要掉头而受到场地限制时，可设置机动车回转盘，并应根据回转盘设备确定安装回转盘的地坑尺寸。
6.2.2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出入口处应在明显位置注明停车库的适停汽车长宽高尺寸限制和车重限制。
6.2.3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停车位的宽度不应小于适停汽车全宽(含后视镜宽度)加0.15m，带有对中装置的，不应小于适停汽车全宽加0.05m。停车位的长度不应小于适停汽车全长加0.20m。停车位的高度不应小于适停汽车的高度与存取车时微升降等动作要求的高度之和加0.05m。
6.2.4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宜设置平入式出入口。平入式出入口室内外地坪高差不应小于0.15m,且不宜大于0.30m，停车库出入口部候车泊位坡度宜小于3%。
6.2.5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出入口应设置减速安全措施。
6.2.6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口部建筑应根据所在城市及地段环境风貌要求，采用与之相协调的建筑形式与风格。
[bookmark: _Toc2691][bookmark: _Toc7102][bookmark: _Toc18176][bookmark: _Toc19843][bookmark: _Toc14663][bookmark: _Toc3723]6.3  平面布置
6.3.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平面选取应遵循下列原则：
1  平面形式应根据施工方案、地质环境与岩土工程条件、地库深度和设备安装要求等因素综合确定；
[bookmark: _Toc21391]2  平面尺寸应根据设备尺寸及间隙等因素综合确定。
6.3.2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停车设备层数及停车位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垂直升降类停车库的停车设备层数宜为5层～30层，每个独立井道或井筒的总停车位不宜大于100个；
2  平面移动类停车库的停车设备层数宜为2层～7层，每个搬运设备服务停车位数量不宜超过50个，单层车位数量大于50个可以根据容量设置多个搬运设备；多层平面移动类停车库可以根据容量设置多个升降井道，每个升降井道服务停车位数量不宜超过50个。单层采用多个搬运设备的，对应的升降井道或车辆出入口宜分开布置；
3  巷道堆垛类停车库的停车设备层数宜为2层～6层，每个巷道堆垛机服务停车位数量不宜超过100个，车位数量大于100个可以根据容量设置多个巷道堆垛机。采用多个巷道堆垛机的，对应的升降井道或车辆出入口宜分开布置。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应符合《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50067的规定。
6.3.3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宜设置管理室，且管理室宜设在临近出入口处，并应满足观察车辆进出状况的视野要求。当不能设在临近出入口处时，管理室内应设置具备观察车辆进出状况功能的视频监控系统。
6.3.4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应根据需要设置检修通道，且宽度不应小于0.60m，停车位内检修通道净高不宜小于停车位净高。设置检修孔时，检修孔宜为正方形，且边长不宜小于0.70m。
[bookmark: _Toc21794][bookmark: _Toc12157][bookmark: _Toc14043][bookmark: _Toc31602][bookmark: _Toc23719][bookmark: _Toc7551]6.4  防水设计
6.4.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防水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 50108的要求，防水等级不低于Ⅱ级。
6.4.2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地下室和底坑应保持干燥，宜采取排水措施，并应根据当地气候、水文地质情况，进行防水设计。
6.4.3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出入口处应设置防止雨水倒灌的设施。设有回转盘的停车库，回转盘的底坑应采取防水和排水措施。
6.4.4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出入口宜设置防淹平台或防淹挡板，防淹平台或防淹挡板宜高于车库室内地坪标高0.15m以上。
[bookmark: _Toc26492][bookmark: _Toc31540][bookmark: _Toc30742][bookmark: _Toc13406][bookmark: _Toc8733][bookmark: _Toc2321]6.5  防火设计
6.5.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室内防火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停车数量超过100辆时，应采用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分隔为多个停车数量不大于100辆的区域，但当采用防火隔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1.00h的不燃性楼板分隔成多个停车单元，且停车单元内的停车数量不大于3辆时，应分隔为停车数量不大于300辆的区域；
2  汽车库内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选用快速响应喷头；
3  楼梯间及停车区的检修通道上应设置室内消火栓；
4  汽车库内应设置排烟设施，排烟口应设置在运输车辆的通道顶部。
6.5.2  当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不设置人员安全出口时，供灭火救援用的楼梯间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每个停车区域停车数量大于100辆时，应至少设置1个封闭楼梯间，当室内地面与室外出入口地坪高差大于10m时应采用防烟楼梯间；
2  楼梯间与停车区域之间应采用防火隔墙进行分隔，楼梯间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bookmark: _Toc30048]3  楼梯的净宽不应小于0.90m。
[bookmark: _Toc7687][bookmark: _Toc11557][bookmark: _Toc16584][bookmark: _Toc18503][bookmark: _Toc11851][bookmark: _Toc9155]6.6  停车设备与选型
6.6.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停车设备选型宜遵循下列原则：
1  容量最大化原则：在车库选址合理、存取车便捷、确保车库运行流畅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停车设备，使车库容车量最大化；
2  环境协调性原则：在充分考虑车库安全性和与操作方便性的基础上，还应充分考虑其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使之与环境和谐统一；
3  使用可靠性原则：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确保运行安全可靠。
6.6.2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停车设备应符合《机械式停车库工程技术规范》JGJ/T 326的规定，并满足下列基本技术要求：
1  停车设备出入口尺寸、停车位尺寸、人员及设备安全应符合国家标准《机械式停车设备通用安全要求》GB 17907的规定；
2  停车设备的操作需与智能化系统相结合，存取车操作直观、简便。同时，充分考虑到无人值守的场合，允许车主自助操作；
3  停车设备应考虑设备钢结构、载车板、存取车机构的防潮防锈处理，电气元器件需保证在环境湿度小于95%以下，均可正常工作。
6.6.3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停车设备选型根据停车库面积大小、深度要求、容车密度等参数合理选择：
1  平面移动停车设备适用于容车量大、容车密度较高、地下空间较广的场所；
2  巷道堆垛停车设备适用于面积较大，深度受限制的场所，可在一个巷道里安装多台堆垛机以提升存取车效率；
3  垂直升降停车设备适用于停车库面积小，深度无限制的场所，平面和空间利用率较高。










[bookmark: _Toc8373][bookmark: _Toc5066][bookmark: _Toc17996][bookmark: _Toc9425][bookmark: _Toc22812][bookmark: _Toc231]7  结构
[bookmark: _Toc3829][bookmark: _Toc17961][bookmark: _Toc2127][bookmark: _Toc14350][bookmark: _Toc16424][bookmark: _Toc22836]7.1  一般规定
7.1.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结构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的有关规定，建筑结构安全等级应不低于二级，结构设计工作年限应不少于50年，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有关规定。
7.1.2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抗震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地下结构抗震设计标准》GB/T 51336的有关规定，结构体系应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并根据抗震设防烈度、结构尺寸、场地条件、地基、结构材料和施工等因素，经技术、经济和使用条件综合比较确定。
7.1.3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抗震设防类别可为标准设防类。抗震设防烈度为6、7度时，其结构抗震等级不宜低于四级，抗震设防烈度为8、9度时，其结构抗震等级不宜低于三级。
7.1.4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选择建筑场地时，应根据工程需要，综合判定其场地的地段类别属于抗震有利、一般、不利、危险地段。不应建在危险地段，对不利地段应提出避开要求。需要在斜坡区或潜在滑坡区建造时，应对斜坡和潜在滑坡进行治理，并在设计时考虑其不利影响。
[bookmark: _Toc11508][bookmark: _Toc25132][bookmark: _Toc26104][bookmark: _Toc9617][bookmark: _Toc28706][bookmark: _Toc6165]7.2  材料
7.2.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结构的混凝土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GB/T 50476和《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的有关规定，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30。
7.2.2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结构的普通钢筋和预应力钢筋的力学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有关规定。
7.2.3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结构中的钢材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的有关规定。钢材宜选用Q235、Q355、Q390、Q420、Q460和Q355GJ。
7.2.4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结构的抗渗宜以混凝土本身的密实性满足抗渗要求。防水混凝土的抗渗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 50108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298][bookmark: _Toc29976][bookmark: _Toc16583][bookmark: _Toc27246][bookmark: _Toc3778][bookmark: _Toc30542]7.3  地基与基础
7.3.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建筑场地、地基、基础、基坑工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120的有关规定，且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不应低于乙级；
[bookmark: _Toc16026][bookmark: _Toc13943]2  地基基础应进行承载力、变形、稳定性设计；
3  建筑物存在浮力作用时，应根据浮力实际分布情况进行抗浮稳定性验算，施工期抗浮稳定安全系数取1.05，使用期抗浮稳定安全系数取1.1。因抗浮稳定性不满足要求而设置抗拔桩、抗浮锚杆等抗浮构件时，应进行变形验算，对抗浮构件应进行裂缝控制，并应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27998]【条文说明】：抗浮设计可以采取将主体地下结构与基坑围护墙整体连接等措施，整体提高地下结构的抗浮性能。
7.3.2  基坑支护结构安全等级不应低于一级，基坑支护结构的选型应在确保基坑及周边环境安全的前提下，充分考虑施工方便、节省造价和减少工期等因素，专项设计、施工方案论证。
[bookmark: _Toc24528]7.3.3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基坑工程施工必须考虑对临近建筑物和管线的影响，必要时应采取措施保证安全。
[bookmark: _Toc660]【条文说明】：考虑对临近建筑物和管线的影响可采取以下措施：
[bookmark: _Toc18010][bookmark: _Toc18338]1  在基坑与重要保护对象之间设置隔离桩；
2  对邻近建筑物采取地基加固、结构补强、基础托换等措施，提高建筑物的变形适应能力；
[bookmark: _Toc4881][bookmark: _Toc14309]3  对管线采取架空、临时或永久搬迁移位等措施。
[bookmark: _Toc1671][bookmark: _Toc2216][bookmark: _Toc28976][bookmark: _Toc26487][bookmark: _Toc3359][bookmark: _Toc11967]7.4  结构计算分析
7.4.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结构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
7.4.2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结构设计中采用的荷载和作用，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有关规定。
7.4.3  固定设备的自重标准值可按设备的样本提供数据采用，且楼面的均布荷载标准值不小于1.0kN/㎡。
7.4.4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结构周围地面堆载，可换算成当量厚度土层的自重应力进行计算；非均布的局部荷载换算为等代荷载或等效均布荷载。
7.4.5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结构宜按空间体系进行结构整体分析，并宜考虑结构单元的弯曲、轴向、剪切和扭转等变形对结构内力的影响，分析模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结构分析采用的计算简图、几何尺寸、计算参数、边界条件、结构材料性能指标以及构造措施等应符合实际工作状况；
2  结构上可能的作用及其组合、初始应力和变形状况等，应符合结构的实际状况；
3  结构分析中所采用的各种近似假定和简化，应有理论、试验依据或经工程实践验证；计算结果的精度应符合工程设计的要求;边界条件比较复杂的情况可采用符合实际受力情况的有限元模型数值计算方法；
4  当结构在施工和使用期的不同阶段有多种受力状况时,应分别进行结构分析，并确定其最不利的作用组合。
7.4.6  结构构件的截面承载力计算，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和《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的规定执行。
7.4.7  结构分析所采用的计算软件应经考核和验证，其技术条件应符合本规范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应对分析结果进行判断和校核，在确认其合理、有效后方可应用于工程设计。
[bookmark: _Toc19757][bookmark: _Toc2811][bookmark: _Toc28384][bookmark: _Toc10475][bookmark: _Toc1889][bookmark: _Toc5207]7.5  结构设计与构造
7.5.1  混凝土结构的钢筋锚固、连接、最小配筋率等，应满足国家及河北省现行标准的规定。
7.5.2  混凝土结构的梁、板、墙、柱、节点、牛腿、预埋件、叠合构件等结构构件的设计和构造，应满足国家及河北省现行标准的规定。
7.5.3  对于埋置深度较深的地下车库，可结合基坑围护墙防水止水措施，采用叠合墙、复合墙等地下室外墙做法；对地下连续墙的复合墙体。顶板、底板及各层楼板的负弯矩钢筋至少应有50%锚入地下连续墙。
7.5.4  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应根据结构所处的环境类别和环境作用等级进行设计。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设计宜采用定量方法，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GB/T 50476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25988][bookmark: _Toc13303][bookmark: _Toc14698][bookmark: _Toc12563][bookmark: _Toc23885][bookmark: _Toc27756]8  给水排水
[bookmark: _Toc8854][bookmark: _Toc27910][bookmark: _Toc7985][bookmark: _Toc17275][bookmark: _Toc31264][bookmark: _Toc32595]8.1  给水
8.1.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消防设计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 50067的相关规定执行。
8.1.2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应设置室外消火栓系统，在市政消火栓保护范围内的汽车库，市政消火栓可计入建筑室外消火栓数量。
【条文说明】：考虑室外消火栓需向消防水泵接合器供水，距车库出入口5m～40m的市政消火栓可计入建筑室外消火栓的数量。当市政给水管网为环状时，符合本条上述内容的室外消火栓出流量宜计入建筑室外消火栓设计流量；但当市政给水管网为枝状时，计入建筑的室外消火栓设计流量不宜超过一个市政消火栓的出流量。
8.1.3  室内消防给水管网应设置水泵接合器，并应设置明显标志。
8.1.4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楼梯间及停车区的检修通道上应设置室内消火栓。
8.1.5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选用快速响应喷头。
8.1.6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可采用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
8.1.7  停车数量不大于50辆的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可采用二氧化碳等气体灭火系统。
8.1.8  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二氧化碳等气体灭火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151、《二氧化碳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193和《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370的有关规定。
8.1.9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设计除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的有关规定外，喷头的布置应按停车的载车板分层布置，并应在喷头上方设置集热板。
8.1.10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外宜设置清洗停车设备的给水点。
【条文说明】：机械式停车库在使用过程中，停车设备无法避免积灰和沾染油污，为满足停车设备的正常运转和清洁需求，就需要对停车设备进行定期的清洁，给水点的设置就非常必要。
8.1.1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对于有冻结危险的管道和设备应采取防冻措施。
【条文说明】：为了保证供水可靠性，本条提出了对于有冻结危险的消防给水系统应采取防冻措施，避免因冰冻而造成消防供水不足或供水中断的现象发生。消防给水防冻措施包括设置保温层、增加电伴热、采用干式系统、预作用系统等方式。消火栓系统可采用干式消火栓系统。
[bookmark: _Toc15579][bookmark: _Toc32321][bookmark: _Toc14265][bookmark: _Toc4102][bookmark: _Toc6770][bookmark: _Toc21071]8.2  排水
8.2.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排水设施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 100的相关要求。
8.2.2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出入口处应设置防止雨水倒灌的设施。停车库出入口宜设置防淹平台或防淹挡板，防淹平台或防淹挡板的宜高于车库室内地坪标高150mm以上。入口周边宜设置截水沟。
8.2.3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应设置可靠的排水设施，设备底坑宜设置集水坑。
8.2.4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底部集水坑应设置水位指示装置和超警戒水位报警装置，并将信号引至车库管理中心。
8.2.5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底部应设置排水泵，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应有不间断的动力供应；
2  排水能力不小于一次火灾的消防排水量；
3  应设置备用泵，备用泵的排水量不应小于最大一台排水泵的流量；
4  应设置自动控制装置，当集水坑达到超警戒水位时备用泵应可同时投入工作。
8.2.6  排水沟、集水坑及排水管道的布置应便于维护和检修操作，并不得影响车库机械装置的正常运行。
8.2.7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消防排水设施应设置防倒灌的技术措施。


[bookmark: _Toc8714][bookmark: _Toc16619][bookmark: _Toc2354][bookmark: _Toc5215][bookmark: _Toc19328][bookmark: _Toc24270]9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bookmark: _Toc11535][bookmark: _Toc13547][bookmark: _Toc12080][bookmark: _Toc18839][bookmark: _Toc7535][bookmark: _Toc2520]9.1  一般规定
9.1.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应设置机械通风装置，空气品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的规定。
【条文说明】：采用无人存取车模式的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车辆存放密度较大，散热量大，存在残留尾气排放；停车库通常比较密闭，自然通风条件不好，需设置机械通风系统。
9.1.2  防烟排烟系统设置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火设计规范》GB50016、《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50067的有关规定。排烟系统可与通风系统合用。
【条文说明】：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一旦发生火灾，会产生大量烟气，如果不能迅速将烟气排至室外，极易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和财产损失，也给消防人员进入车库扑救火灾带来困难，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应设置防排烟系统。
9.1.3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通风设备的噪声传播至使用房间和周围环境的噪声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的相关规定。
9.1.4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内温度应满足停车设备正常工作温度要求。平时无人值班的机房，应安装能使室温保持在40℃以下的通风设备或空调设备。
【条文说明】：停车设备工作的环境温度室内宜为-5℃～40℃，室外宜为-25℃～40℃；当室内温度低于-5℃或高于40℃时，应采取供暖或散热措施。
[bookmark: _Toc5538][bookmark: _Toc19014][bookmark: _Toc23543][bookmark: _Toc28273][bookmark: _Toc21515][bookmark: _Toc19303]9.2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9.2.1  对于设有供暖设施的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宜在出入口处设热空气幕，且热空气幕应优先采用集中热源。当无集中采暖时，严寒和寒冷地区应对有冻结危险的管道和设备采取防冻措施或设置采暖设施。
【条文说明】：车库出入口处冷风侵入、冷风渗透容易造成车库内及出入口附近低于要求的温度，故宜在该处设热空气幕，以保证车库内温度符合要求。由于电热空气幕耗电量大，且电能为高品位能源，热空气幕热源宜结合采暖系统，优先采用集中热源。
9.2.2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不具备自然通风条件或自然通风不能满足停车库内空气品质要求时，应设置机械通风装置。
【条文说明】：当不具备自然通风条件时，为了防止有害、可燃气体的聚集，应在有人员出入和停留的地下停车库设置机械通风系统。
9.2.3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送风、排风系统宜独立设置。当结合消防排烟系统设置时，应满足相关消防规范要求。
9.2.4  车流量随时间变化较大的地下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通风设备宜采用变速或多台调节方式实现节能运行。
【条文说明】：对于车流量变化较大的机械式停车库，由于其风机设计选型时是根据最大车流量选择的（最不利原则），而往往车库的高峰车流量持续时间很短，如果持续以最大通风量进行通风，会造成风机运行能耗的浪费。
9.2.5  排风管道应根据车库具体情况合理布置，送风、排风系统应使室内气流分布均匀，送风口宜设在主要通道上。停车库宜保持负压。
【条文说明】：由于机动车排出的大部分废气密度较空气大，车库的送、排风系统应使气流分布均匀，避免通风死区，有效排出废气。新鲜空气的送风口宜设在主要通道上，以利于空气良性循环。
9.2.6  当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采用气体灭火系统时，应设置灾后排风系统，通风量应按换气次数不小于5次/时计算；同时还应设置机械送风系统与排风系统联锁运行，其送风量不宜小于排风量的80%。送风系统的送风口和排风系统的吸风口位置应根据灭火气体的密度合理设计。
[bookmark: _Toc12759][bookmark: _Toc2805][bookmark: _Toc7979][bookmark: _Toc22039][bookmark: _Toc9021][bookmark: _Toc32166]9.3  防烟排烟
9.3.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防烟楼梯间、封闭楼梯间应按规范要求设置防烟设施，防烟设施的设置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与《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50067的规定。
9.3.2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应设排烟设施并应设置相应的补风设施。排烟设施与补风设施的设置要求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和GB51251《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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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车库的用电负荷分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Ⅰ类车库的消防用电及其机械式停车设备、采用升降梯作车辆疏散口的升降梯用电应按一级负荷供电。Ⅱ类、Ⅲ类车库的消防用电及其机械式停车设备、采用升降梯作车辆疏散口的升降梯用电应按二级负荷供电。Ⅳ类车库的机械式停车设备、采用升降梯作车辆疏散口的升降梯用电应按二级负荷供电；
2  车库智能化系统用电负荷级别应与车库最高等级的用电负荷相同。
[bookmark: _Toc7490][bookmark: _Toc29951][bookmark: _Toc13758][bookmark: _Toc13031][bookmark: _Toc6430][bookmark: _Toc13447]【条文说明】：根据《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GB55024对负荷等级的分类要求，参考《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50067、《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和《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对机械车库负荷等级的分类要求，结合各类车库的特点及各类用电设备供电可靠性要求，确定其负荷等级。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一旦停电、断电，车库内的车辆无法进出，影响停车库服务对象的出行，因此应采取可靠的供电措施，所以Ⅳ类车库的机械式停车设备用电负荷提高到按二级负荷要求供电。
10.0.2  车库的供配电系统设计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规范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车库的配电宜采用双回路供电，当只能从城市电网获得单回路电源供电时，应设置自备电源。当采用柴油发电机组作自备电源时，应设置自动和手动启动装置，采用自动启动方式时应能保证在30S内供电；
2  车库内宜设置配电室或配电间，其位置应便于管理和进出；
3  机械式停车设备与消防配电、车库照明和监控等系统分回路供电；
4  机械式停车设备应由专用回路供电，供电回路可在变电所或配电室配电柜处设置自动切换装置，应能在紧急情况下切断其动力回路总电源，不应切断电源插座、照明、通风和报警电路的电源；
5  机械式停车设备的配电线路，应装设过负荷保护、短路保护及剩余电流动作保护；
6  按一、二级负荷供电的消防用电设备的两个电源或两个回路，应在其配电线路的最末一级配电箱处设置自动切换装置。消防用电设备应采用专用的供电回路，其配电设备应有明显标志；
7  消防用电设备供电时间应满足在火灾发生期间最小持续供电时间的要求，其配电线路敷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
8  低压配电系统接地型式应采用TN系统或TT系统，并应进行总等电位联结；机械式停车设备的金属导轨、金属构件及为其供电的电源应设置等电位联结。
【条文说明】：本条对供配电系统的设计作了明确规定。
1  车库的断电，会造成存取车的困难，影响车库服务对象的出行，尤其是大型公共停车库，容易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车库需具备两条供电线路或设置备用电源。根据现行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和《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GB55024的要求，一级负荷应由两个电源供电，二级负荷由两回线路供电。
2  为有利车库管理和安全，建议设置配电室，配电室可与控制室或管理室合用。
3  该条为现行国家标准《机械式停车设备通用安全要求》GB17907的有关要求。
4  设有变电所的停车库、由单位内部设置的变电所供电的停车库应采用TN系统；由低压公用电网供电的停车库，应采用TN系统或TT系统，目的是避免故障电压不会在建筑物之间互相传导而引起电气危险。
10.0.3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控制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设置在临近出入口处，应使操作人员对停车设备工作区域有足够的视角范围和视野，能够观察到人员与车辆的进出；
2  应设置紧急情况下可迅速断开总动力电源的红色紧急停止开关，紧急停止开关应具有非自动复位式功能，并设置在操作人员操作面板或控制台上，方便操作人员操作；
3  停车设备要求多点控制时，各控制点间应相互联锁，任一时刻只允许一控制点工作，每一控制点均应装设紧急断电装置。
10.0.4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照明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照明配电回路应按功能和区域划分，应采用节能光源和节能灯具；
2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照度、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相关规定；
3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应设检修照明，检修照明宜采用安全电压，当采用220V供电时应装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检修照明的照度不应低于50LX；
4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应设检修插座箱或检修插座，并宜根据需要分别设置36V、220V、380V的电源插座；
5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照明灯具应分布均匀，避免眩光。
【条文说明】：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照明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55016等标准规范的相关规定。
1  照明回路划分要方便使用，具备一定灵活性，为运营中节能创造条件。
2  为了方便检查和维修，应设置相应的检修照明灯具。
3  检修插座主要考虑不同使用电压等级的需要。
10.0.5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人员疏散出入口、配电室、控制室及管理室等应设置应急照明，并应符合《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的相关规定。
10.0.6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防雷和接地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GB55024的相关规定。
10.0.7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其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的相关规定。
10.0.8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内设置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时，应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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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智能化系统宜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50314进行设计，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设置车位信息系统和自动报警系统，并可根据停车设备类型、建设规模及环境等因素，选择配置出入口控制系统、智能化电子收费系统、停车诱导系统、反向寻车诱导系统、电子标签系统、车辆以及驾驶人高清图像比对系统、视频监控系统、远程通信系统、远程诊断系统及协助系统等智能化系统；
2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宜至少被一种无线通信信号覆盖，且停车库转换区宜设置有线和无线通信装置；
3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智能化系统应与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连接。
【条文说明】智能化系统是停车自动化的保证，也是机械式停车库的优势之一，要求智能化系统应适应机械式停车库特点：
1  车位信息系统和自动报警系统是机械式停车库必备的智能化系统，条文中所列是对不同设备和管理要求的可选系统。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停车设备的出入口转换区宜设置智能引导、安全检测、自动报警系统。车库出入口外部应有清晰的准入库车辆规格参数标识，并实时显示车库运行状态，剩余空车位数量。出入口转换区内，宜配置入库车辆的声、光引导系统、语音提示系统，辅助车辆驾驶人员将车辆停放至正确的位置，并发出确认信息，对非适停车辆应具备超限提示功能且锁定系统停止运行，并引导车辆驶出。出入口转换区内，宜配置人员滞留探测器，系统启动同时探测，有非法滞留人员时系统立刻停止运行并自动报警，确保人员使用安全。车辆及人员出入口门应具备自动防夹功能。
2  无线通信信号覆盖、设置通信装置，主要是为了满足机械式停车库内通信的畅通及可靠性。
11.0.2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信息系统应具备接入所在城市停车智能信息平台的功能，并预留与政府公共信息管理系统的信息接口。
【条文说明】：发展立体停车设施提高泊位供给量,共享泊位信息提高泊位资源利用率是现阶段缓解停车难的重要途径之一，建设智慧云平台，整合区域内共同停车泊位信息资源，实现不同车场、车库PLC处理器中数据共享，构件云端大数据平台及终端发布平台，实现泊位大数据采集分析、发布及智能调控功能，实现市域级立体停车泊位数据实时查询、泊位导航预定、泊位无人化共享等功能；通过GPS技术提供泊位精准化预约取车功能,降低取车等待时间；此外,基于该平台可开展停车换乘(P+R)、汽车分时租赁、汽车维护、配套服务等功能,为缓解城市停车难问题提供数据化、智能化支撑，结合互联网、云计算、车牌识别与物联网等技术,使得资源利用达到最大化，最终实现公共收费系统,比如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等第三方支付系统的对接联网得以整合，实现真正的智能化、智慧化停车场产业集群。
11.0.3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控制系统主要由配电部分、控制部分、调速部分、操作部分及显示部分等组成，控制系统应实现自动运行、手动运行、点动运行等多种方式，手动运行方式与点动运行方式一般是由专业人员在检修或调试时用，正常情况下禁止使用。
【条文说明】：车库的控制系统应满足安全可靠、经济合理、技术先进、维护管理方便等。自动运行方式属于正常使用模式，一般采用按键、刷卡、触摸屏及计算机操作等模式；随着“智慧停车”技术的不断发展，车牌识别、指纹确认、无感支付和手机应用程序(App)预约存取、扫码支付或存取、人脸识别存取等技术已逐步与停车设备的控制系统相融合。在手动运行方式下，操作人员能单独操作某一个运行动作的连续运转。例如，升降机的升降、回转盘的旋转、搬运器的单次存取车动作等。在点动运行方式下，操作人员单独操作某一个运行动作的断续运转，即按住按钮运行，放开即停。
11.0.4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内应设置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浓度监测和报警装置，并应设置与通风设施联动。
11.0.5  机械式停车设备的安全防护装置应符合《机械式停车设备通用安全要求》GB17907及《机械式停车设备设计规范》GB/T39980中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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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28][bookmark: _Toc8148][bookmark: _Toc9103][bookmark: _Toc18436][bookmark: _Toc15658][bookmark: _Toc27857][bookmark: _Toc24033]12.1  一般规定
12.1.1  施工前应根据需要进行下列工作：
1  收集工程地质、水文地质资料及与施工有关的其他资料；
2  确认交通运输、施工便道及其他适用条件；
3  调查周边建（构）筑物、架空管线、地下管线、其他设施和地下障碍物情况；
4  确认工程材料、施工机械、主要设备和特种物资适用情况。
【条文说明】：项目实施前应具备必要的支持性条件，应落实清楚。这对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是必要内容。具体包括：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基坑支护设计方案、施工材料与机具、水、电等力能供应等。
12.1.2  施工前，应制定施工与安装专项方案，并应对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施工过程中，每道工序完成后，应进行检查；各相关专业之间应进行交接检验；隐蔽工程应进行施工隐蔽验收。
12.1.3  停车设备的安装应在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土建、地下建筑屋面、外墙、门窗和内外部装修等工程完工后进行。
12.1.4  当需与安装配合施工时，有关的基础地坪、沟道等工程应已完工，安装电源、脚手架、登高梯及安全设施等全部到位。
12.1.5  施工与安装使用的计量和检测器具的精度等级应符合《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的规定，计量和检测器具应按规定的周期检定合格。
12.1.6  施工单位应建立安全生产预警和应急协调机制，建立动态安全监测制度，确保施工安全。
[bookmark: _Toc25931][bookmark: _Toc13001][bookmark: _Toc27067][bookmark: _Toc4831][bookmark: _Toc4962][bookmark: _Toc23953][bookmark: _Toc23330]12.2  基坑工程
12.2.1  基坑工程应根据基坑规模、开挖深度、工程与水文地质条件编制基坑支护设计方案，确定支护结构、降水方法、开挖方法、出土方式。
12.2.2  基坑开挖施工应按支护设计方案编制“施工组织设计”，确定“危大工程”内容，明确施工顺序，遵循先支护（支撑）、降水，后分层、分段、对称、平衡开挖的原则，并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
【条文说明】：施工组织制定时，应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7号）确定危大工程内容。
12.2.3  基坑开挖施工应对基坑土体变形及对临近建筑影响进行动态监测，保证施工安全。
12.2.4  施工过程中应采取措施防止泥浆、水泥浆对周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控制施工噪音，减少对员工及周边人员干扰。
12.2.5  基坑开挖施工应采取安全措施并符合下列要求：
1  开挖深度超过10m时，基坑工程及地下结构施工，应采用送风作业；
2  基坑及地下结构内必须设置应急软爬梯等必要的紧急逃生通道，数量不少于2个，并随深度放长到工作面；
3  基坑开挖后基坑周边施工荷载不应超过设计要求，重型设备停放、行走区域应按实际要求进行支护结构设计。
【条文说明】：采用鼓风法从地面下送风到地面，鼓风功率不应小于1kW/1000m3。当发现有毒有害液体、气体、固体时，应立即停止施工，查明原因并采取措施后方可继续。
12.2.6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地基基础工程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2的规定。
[bookmark: _Toc4705][bookmark: _Toc14137][bookmark: _Toc19120][bookmark: _Toc695][bookmark: _Toc25121][bookmark: _Toc13375][bookmark: _Toc7434]12.3  结构工程
12.3.1  施工前应绘制详细的预埋件、预留孔的布置图，并按图进行预埋、预留，设备基础的预埋地脚螺栓宜采用焊接钢筋骨架定位。
12.3.2  结构及防水层应严格按照设计和有关施工规范施工。结构防水混凝土模板对拉螺栓应设置止水片。
12.3.3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应符合《大体积混凝土施工规范》GB 50496的要求。
12.3.4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钢结构安装前，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对基础状况、预压沉降及预埋件进行检测，检测合格后再进行钢结构安装；
[bookmark: _Toc9138]2  应制定钢结构安装积累误差控制措施和钢结构安装卸载方案。
12.3.5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钢结构各连接件应连接牢固，高强度螺栓连接应达到设计要求的拧紧力矩要求。现场安装扩孔处、现场焊接处和防腐层损伤处应做防腐处理。
[bookmark: _Toc17096]【条文说明】：地脚螺栓应在预留孔灌浆材料达到设计强度的75％以上后再紧固；螺栓紧固后，螺母与垫圈、垫圈与底板间的接触均应紧密，各螺栓的拧紧力应达到设计要求，并应均匀一致，外露出螺母的螺栓宜为2～3个螺距。
[bookmark: _Toc15524][bookmark: _Toc20711][bookmark: _Toc10739][bookmark: _Toc11089][bookmark: _Toc13696][bookmark: _Toc21790]12.4  装饰工程
12.4.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地面工程施工应符合《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坡道应采取防滑措施；
[bookmark: _Toc20509]2  振动设备基础周围的地面面层，宜采用分隔缝与设备基础分开。
12.4.2  抹灰工程宜在设备安装前，暗敷箱柜、线盒、预埋管线完成后开始施工，抹灰时应对设备暗敷箱柜、线盒进行校正、固定。
[bookmark: _Toc18955]12.4.3  门窗工程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门窗的材料、型号等应满足设计要求，电动门、自动控制门应具备手动控制装置；
[bookmark: _Toc4468]2  出入口的门洞尺寸不得小于设计出入洞口净尺寸；
3  门窗安装后应开启灵活，当平开门高度超过1800mm、单扇宽度超过1000mm时，应设置不少于3个门轴合页；
[bookmark: _Toc18187]4  通风百叶窗的安装应能阻隔雨、雪进入库内。
[bookmark: _Toc16508]12.4.4  涂料工程的施工不得污染已安装的停车设备。
12.4.5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集水井和排水设施应保证坡向正确，坡度满足设计要求。
[bookmark: _Toc3194]12.4.6  装饰工程的质量验收应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bookmark: _Toc347][bookmark: _Toc8349][bookmark: _Toc20087][bookmark: _Toc9410][bookmark: _Toc20455][bookmark: _Toc23847][bookmark: _Toc18975]12.5  设备设施安装工程
[bookmark: _Toc10940]12.5.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给水排水及采暖管道、设备的布设位置、安装方式不应影响停车设备运行、维修等；
[bookmark: _Toc1968]2  管道穿越墙面、楼板等结构时，应有防渗漏措施；
3  排水管安装坡度应保证排水顺畅；暗敷于混凝土基础内的地下室排水管道的强度应满足要求，保证定位牢固、端口封闭；
4  采暖管道穿越墙或地面时应设套管，并应根据不同的管道材料，预留温度变形空间。
12.5.2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通风排烟工程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通风、排烟设备的安装不应妨碍停车设备的运行和维修，其送风、排烟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2  风管应采用阻燃型材料，风口与风管宜采用法兰连接，风口不得直接安装在主风机上，宜采用短管连接；
3  风机安装应有减振措施，其进出的风管、阀件应设置独立的支吊架。
12.5.3  电器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气设备及电器元件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与供电电源、工作环境以及工况条件相适应；
2  露天装设的电气设备应有防雨雪、风沙、灰尘等杂物侵入的措施；
3  照明管线宜采用暗敷，照明器具布设位置应满足停车库、出入口的照度要求；
4  应急照明的电源切换时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的规定；
5  配电屏、柜宜在基础槽钢上安装，并应采用螺栓连接，柜体应可靠接地；落地安装的低压电器底部宜高出地面50mm～100mm；
6  接地装置的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9的规定。
【条文说明】：电器设备的可接近裸露导体应可靠接地(PE)或接零(PEN)，接地线为铜芯软导线，截面积不小于4mm2。接地(PE)或接零(PEN)支线不得串联连接；应单独与接地(PE)或接零(PEN)干线相连接。
12.5.4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智能化系统工程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信息网络系统、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设备安装应平稳牢固，便于操作维护，有线通信终端宜采用嵌入式壁装设备；
2  绝缘导管及配件应完好、表面应有阻燃标记；电力线缆和信号线缆不得在同一线管内敷设；
3  对于采用钢管敷设的通信线缆，其墙面敷设高度不应低于800mm且不应采用地面敷设；
[bookmark: _Toc5060]4  电缆、管线应固定，不得与设备运动部分碰撞、摩擦或挤压。
[bookmark: _Toc29213][bookmark: _Toc22636][bookmark: _Toc22619][bookmark: _Toc4205][bookmark: _Toc28781][bookmark: _Toc25732][bookmark: _Toc9634]12.6  工程验收
12.6.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应满足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要求；停车设备的安装质量应符合设计和出厂说明文件的要求；
2  工程质量的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行检查评定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bookmark: _Toc8109]3  隐蔽工程应在隐蔽前进行验收，并应形成验收文件；
4  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设备，应进行见证取样检测；
5  检验项目的质量应分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进行验收，工程质量验收应按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单位工程依次进行。
【条文说明】：单位工程是具备独立施工条件并能够独立完成进出、停放车辆等使用功能的停车库工程。
[bookmark: _Toc18028]分部工程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分部工程划分应按专业性质和功能区域进行确定；
2  当分部工程较大或较为复杂时，可按材料种类、施工特点、施工程序、专业系统及类别等划分为若干个子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检验批）应按设备类别、施工工艺、不同部位和材料等进行划分。检验项目应根据项目特点确定检验方案，可设置检验批。
[bookmark: _Toc10912][bookmark: _Toc5707]12.6.2  停车设备的安装质量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检验验收。
12.6.3  单位工程验收应提交下列资料：
1  竣工图；
2  设计变更修改、技术签证的有关文件；
3  主要材料、设备、半成品和成品的出厂合格证，检验记录或试验报告；
4  停车库施工方案、停车设备安装技术方案；
5  技术交底记录；
6  停车设备质量验收合格报告；
7  焊接质量评定书，检验记录，焊工考试合格证件；
8  隐蔽工程的质量检查及验收记录；
9  地脚螺栓、无垫铁安装和垫铁灌浆所用混凝土的配合比和验收记录；
10  质量问题及其处理结果的有关文件和记录。
12.6.4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钢结构质量验收应符合《机械式停车库工程技术规范》JGJ/T326的规定。




[bookmark: _Toc10664][bookmark: _Toc21745][bookmark: _Toc27269][bookmark: _Toc14304][bookmark: _Toc27567][bookmark: _Toc26372]13  检验和监测
[bookmark: _Toc11950][bookmark: _Toc26087][bookmark: _Toc6764][bookmark: _Toc268][bookmark: _Toc21362][bookmark: _Toc18233][bookmark: _Toc29600]13.1  检验
13.1.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主体结构施工、装饰、设备安装等完成后应进行检验验收。
13.1.2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钢结构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与平面移动类停车设备相连接的停车库钢结构的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3.1.2-1要求；
表13.1.2-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钢结构的安装允许偏差（mm）
	项目
	立柱垂直度
	宽度和进深
	对角线相对

	允许偏差
	≤H/1000，且≤10
	±5
	≤10


注：H为立柱高度
2  与巷道堆垛类停车设备相连接的停车库钢结构的安装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3.1.2-2要求；
表13.1.2-2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钢结构的安装允许偏差（mm）
	项目
	框架立柱垂直度
	框架对角线长度公差
	钢架各主要构件连接后的公差
	立柱和横梁的直线度

	
	
	
	垂直度
	平等度
	对角线
	＝7m
	L＞7m

	允许偏差
	＝H/1500，且＝8
	＝全长的/1500，且＝7
	＝H/1500，且＝5
	＝H/1500，且＝6
	＝H/1000，且＝8
	＝L/1000，且＝6
	＝L/1000，且＝8


注：H为立柱高度；L为立柱或横梁的长度
3  与垂直升降类停车设备相连接的停车库钢结构的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3.1.2-3要求；
表13.1.2-3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钢结构的安装允许偏差（mm）
	项目
	钢架侧面垂直度
	钢架平面宽度尺寸和深度尺寸
	钢架平面对角线长度
	立柱垂直度

	允许偏差
	≤H/1000，且＝14
	±5
	±10
	≤H/1000，且＝10


注：H为立柱高度
4  检查数量为抽查构件总数的10%且不少于4组。检查设备为靠尺、塞尺、钢尺、水准仪、经纬仪等。
[bookmark: _Toc32668][bookmark: _Toc5911][bookmark: _Toc20140][bookmark: _Toc20325][bookmark: _Toc19000][bookmark: _Toc20911][bookmark: _Toc30826]13.2  监测
13.2.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主体结构施工、装饰、设备安装等工序实施时应按相关要求进行监测。监视测量仪器、设备应符合国家计量标准，并应定期检定合格。
13.2.2  基础开挖、支护，井筒施工进行时应按实际条件考虑对构件的内力、变形进行监测，对地下结构和施工有影响的地下水，应进行水位变化监测。
13.2.3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施工构成对周边建（构）筑物影响时，应对建（构）筑物进行变形监测。
13.2.4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设备安装监测应符合相关偏差要求。



[bookmark: _Toc23736][bookmark: _Toc25807][bookmark: _Toc29409][bookmark: _Toc31471][bookmark: _Toc17149][bookmark: _Toc31084]14  使用与维护
[bookmark: _Toc21989][bookmark: _Toc17953][bookmark: _Toc24226][bookmark: _Toc297][bookmark: _Toc3320][bookmark: _Toc8522][bookmark: _Toc28630]14.1  使用管理
14.1.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运行前应满足下列条件：
1  停车设备调试完毕，试运行合格，经国家质检部门检验合格，并取得安全使用许可证；
2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防水和排水设施符合要求；
3  防雷接地检查合格；
4  智能配套系统能正常使用；
5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交通标识正确。
14.1.2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外应在明显部位设置标识牌，并应标示出停车库适停车型的具体类型、尺寸、重量等。
14.1.3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运行应建立停车库使用安全管理制度。
14.1.4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的方案使用应满足使用频率、载荷状态和工作环境等设计要求。
14.1.5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及其配套设施应定期检验，超过检验周期或者定期检验不合格的停车库，不得继续使用。经维保及主管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继续使用。
14.1.6  当停车设备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时，应停止使用。
14.1.7  无人方式的停车库，应在出入口处设置“非专业人员严禁进入”的标识。准无人方式的停车库，应在操作位置附近设置“确认无人后再进行操作运转”的标识，同时应在出入口内外设置紧急保修信息提醒。
14.1.8  使用者自行操作的停车库，应在明显的位置设置操作使用说明。
14.1.9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应设置停车收费标准及监督电话号码等告示，应在明显位置悬挂公共停车场的标识。
14.1.10  库应在明显的部位设置安全提醒标识，用于提醒驾驶员将车辆设置在安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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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建成后，应由具备有效期内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设备维护，并依法制定明确的定期维保时间。
14.2.2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日常管理单位应建立健全维护管理制度和工程维护档案。
14.2.3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的巡视维护人员应采取防护措施，并配备防护装备上岗。
14.2.4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应进行例行和定期检查、保养，对停车库结构体、附属设施、停车设备的运行状况进行安全评估，并应及时处理安全隐患。
14.2.5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宜设备的定期全面检查通过后，应在停车设备明显处张贴有检查人员和检查负责人签发的停车设备年检合格证书，并应标明年检日期和有效日期等信息。
14.2.6  重大维修改造项目根据《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TSG Q7016向当地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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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  投入运营的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应定期对地面建筑、附属设施的防雷接地、漏电保护、地面安全措施进行监测，及时排除场地内涉及的人员、车辆安全隐患，必要时停止运营进行维护维修处置。
14.3.2  对于经过设备改造的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和附建式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其土建结构和连接应满足结构安全要求，并应定期进行检查和建筑沉降观测，每年检查和观测频度不应少于一次，必要时应进行结构安全检测鉴定。
14.3.3  对于深基坑、地质水文条件复杂的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其底板抗浮应满足安全要求，并定期进行检查和监测，必要时应进行安全检测鉴定。
14.3.4  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库运行过程中，应对车库混凝土结构、停车设备构件进行变形监测；对控制供暖通风、空气调节的智能控制设备进行监视与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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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合……的规定(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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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械停车设备分类》 GB/T26559
2   《机械停车设备术语》 GB/T26476
3   《升降横移类机械式停车设备》 JB/T8910
4   《简易升降类机械式停车设备》 JB/T8909
5   《垂直循环类机械式停车设备》 JB/T10215
6   《垂直升降类机械式停车设备》 JB/T10475
7   《巷道堆垛类机械式停车设备》 JB/T10474
8   《平面移动类机械式停车设备》 JB/T10545
9   《水平循环类机械式停车设备》 GB/T27545
10   《汽车升降机类》 JB/T10546
11   《停车设备链条》 JB/T11079
12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库设计防火规范》 GB50067
13   《机械式停车场安全规范总则》 JG5106
14   《机械式停车库工程技术规范》 JGJ/T326
15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 JGJ100
16   《机械式停车设备通用安全要求》 GB17907
17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303
18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50300
19   《建筑基坑工程技术规程》 DB33/T 1094
20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 GB50108
21   《城市建筑工程停车场（库）设置规则和配建标准》 DB33/2021
22   《起重机械安全规范》 GB6067
23   《起重机设计规范》 GB3811
2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13384
25   《涂装前钢材表面锈蚀等级和防锈等级》 GB8923
26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螺母、垫圈》 GB1128
27   《碳素结构钢》 GB700
28   《优质碳素结构钢技术条件》 GB699
29   《碳素钢及低合金高强度钢焊条》 GB981
30   《低压电气外壳防护等级》 GBT4942.2
31   《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T16
32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GB7251
33   《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置》 GB/16935.1
34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9l
35   《钢熔化焊对接接头射线照相和质量分级》 GB／T 3323
36   《旋转电机外壳防护分级(IP代码)》 GB／T 4942．1
37   《金属熔化焊焊缝缺陷分类及说明》 GB／T 6417
38   《色漆和清漆漆膜的划格试验》 GB／T 9286
39   《金属覆盖层钢铁上的锌电镀层》 GB/T 9799
40   《钢焊缝手工超声波探伤方法和探伤结果分级》 GB／T ll345
41   《标牌》 GB／T 13306
42   《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43   《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50755
44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68
45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69
46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54
47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起重机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56
48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J10
49   《立体仓库焊接式钢结构货架技术条件》 JB/T5323
50   《继电器及其装置包装贮运技术条件》 JB／T 7828
以及上述标准中包含的相关标准（若有新版本，以发标时最新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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